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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

李詠詩女士 

劉子盈先生 

吳志強先生 

張南中先生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獲委任）

獨立非執行

鄭啓泰先生 

鄧顏小玫女士 

吉田毅先生 

吳丁杰博士 

方昂貞先生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退任）

公司秘書

吳志強先生

核數師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

萬盛國際律師事務所 

李智聰律師事務所

企業管治顧問及企業諮詢顧問

華達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前稱浩華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959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尖沙咀廣東道33號 

中港城6座 

15樓1503–1505A室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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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各位股東：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

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奧瑪仕於回顧期間的業務發展表現穩定，其

核心投資為希臘神話、貴賓博彩相關業務及角子機營運相關業務。

本集團對澳門前景仍然抱持正面看法，尤其對即將推出的基建項目及其對中

國經濟的前景感到樂觀。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的資料，澳門的娛樂場於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約194,000,000,000港元的博彩收

入，較去年同期所得的博彩收入上升約46%。高速擴張及高水平的盈利能力，

確保娛樂場經營者能夠獲得高水平盈利及豐厚的投資回報。我們對於能夠一

直為澳門博彩業務的成就作出貢獻感到欣喜。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董事會委任張南中先生為本公司的行政總裁。

張先生自二零零六年起擔任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兼主席，並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退任。張先生過往於本公司的經驗及知識，必定能夠確保本公司專注發展業

務並優化業務增長。

於二零一一年，澳門已冒起成為全球最大博彩市場之一。本集團於希臘神話

的股本投資已成功將其市場定位由大眾市場改變為迎合中國內地之中高檔及

貴賓消費者。我們深信，娛樂場業務已受惠於澳門的強勁博彩行業，並預期於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及以後時日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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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管理層隊伍及員工於去年所作出的努力不懈及至誠

貢獻表達謝意，亦衷心感謝我們的董事、業務夥伴、客戶、往來銀行及股東於

多年來的不斷支持及信任。展望來年，董事會將繼續與管理層隊伍、員工及其

他利益相關者攜手合作，克服所有困難，創造非凡成績。

主席
鄧顏小玫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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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報告

各位股東：

年內，本集團於澳門博彩相關業務獲得可觀的回報。憑藉我們於博彩業務的

營運經驗，我們將繼續密切留意澳門博彩行業的發展及我們於該行業的投資。

此外，由於中國彩票市場增長強勁，以及新興之中國高檔休閒及娛樂領域帶

來龐大商機，我們深信於未來數年將為股東帶來最大的溢利貢獻或投資回報。

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的全球金融衰退及歐元區危機，令本集團的投資項目所

面對經營環境充滿挑戰。儘管如此，我們的澳門博彩投資項目於年內仍然取

得佳績。一如去年，我們的投資方式清晰而明確。我們亦會繼續於澳門博彩投

資領域穩佔領導地位，標誌著我們的博彩投資策略的成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資料，中國彩票的銷售於二零一一年錄得大幅

增長。面對逆境而仍能獲得此項增長水平，為我們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提

供強大支持，而我們深信奧瑪仕將於未來數年提升其表現。我們相信，該等進

展將為本集團日後帶來強勁增長。

憑藉我們的管理層團隊的努力，我們的使命是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價值。本人

謹此感謝各位一直展示對本公司的無比信心。本人期待與各位繼續分享公司

於未來數年的璀璨成果。

行政總裁
張南中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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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報告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中期業績。本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投資於澳門博彩及娛樂行業。

其核心投資為希臘神話之股本投資及貴賓博彩相關業務及角子機營運相關業

務。本集團亦持有若干零售店舖作為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總額為3,500,000港元，

包括來自本集團貴賓博彩及角子機業務之收入2,400,000港元及其他收入

1,1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為434,000,000港元，去

年同期則為256,000,000港元。此升幅主要歸因於聯營公司自下列各項產生之

溢利增加：(i)無形資產錄得減值虧損撥回；及(ii)應佔聯營公司所管理之娛樂場

之經營溢利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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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分析

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總額 3,503 46,19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增加）╱

撥回 (126) 12,496
取得控制權後重新計量以往於 

南寧樂彩所持權益之收益 3,077 —
銷售及分銷與其他行政開支 (10,773) (12,298)

經營（虧損）╱溢利 (4,319) 46,395
融資成本 (4,664) (6,74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42,976 216,201

期內溢利 433,993 25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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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希臘神話娛樂場

本集團擁有希臘神話之49.9%股本權益，希臘神話現向希臘神話娛樂場提供管

理服務，包括銷售、宣傳、廣告、顧客轉介、顧客開發及娛樂場活動協調。希

臘神話娛樂場設有約60間貴賓房，以及一層中高檔大眾市場博彩樓層。希臘

神話以本集團聯營公司入賬。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應佔純利為443,000,000港元，增加227,000,000港元，去年同期

則為216,000,000港元。

誠如二零一一年之業績公佈，以及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及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之公佈所述，董事會得悉，資本化已於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八日完成，因此本公司最初持有希臘神話（澳門）娛樂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聯營公司」）之49.9%股本已被攤薄至24.8%。

董事會已議決成立並已組成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

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就資本化相關事宜進行調查，有關行動包括：

(1)就百慕達及澳門（分別為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註冊成立地點）之法律向專業

法律顧問尋求法律意見，並於必需時尋求有關資本化之法律含意及其他相關

事宜之其他法律意見；(2)與本公司相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會面，以了解與資

本化有關之相關實際詳情及具體情況；(3)就有關資本化所採取之行動與聯營

公司聯絡；及(4)於取得獨立專業顧問支持及建議之情況下，審閱本公司之內

部企業管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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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續）

希臘神話娛樂場（續）

儘管資本化已告完成，但董事會（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認為，本公司仍持有

聯營公司之49.90%權益，並已決定以此百份比將本公司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入

賬。本公司現正與聯營公司就資本化進行商業磋商。

貴賓及其他博彩娛樂業務

本集團已透過若干附屬公司投資於澳門之業務，包括(i)高投注博彩賭枱，及(ii)

角子機。

於回顧六個月內，來自有關業務之貢獻淨額與去年相同，即為2,400,000港元。

澳門之高投注博彩賭枱及角子機業務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經歷轉變。本集團

以較審慎方式調整收入模式以獲取固定回報，從而避免相關之經營風險。

利彩廣西

透過全資附屬公司利彩中國有限公司（「利彩中國」），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收購中國廣西南寧樂彩互動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南寧樂彩」）之60%股權，該

公司為一家與廣西福彩機關合作之彩票相關服務公司。廣西業務乃為其銷售

點供應商分銷一個專營電子彩票銷售系統，亦將拓展至針對高檔彩民之自營

彩票廳。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1–2012

1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續）

利彩廣西（續）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簽訂之補充協議，本公司於南寧樂彩之股本權益

由60%增加至70%。根據與其他股東所訂立之補充協議（自二零一一年五月

三十日生效），南寧樂彩之董事會已進行一項重組活動，而南寧樂彩已分類為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前景

以過往所建立之成果作為基礎，本集團之未來發展將主要專注於亞洲區博彩

業務及中國彩票相關業務。

亞洲區博彩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擁有希臘神話之49.9%權益而管理於澳門之希臘神話娛樂場。希

臘神話以本集團聯營公司入賬。本集團管理希臘神話娛樂場之博彩相關業務，

包括娛樂場管理服務（例如銷售、宣傳、廣告、顧客轉介、顧客開發及娛樂場

活動協調）。希臘神話娛樂場於去年經歷重大轉變，包括全部三層博彩樓層進

行裝修，其市場定位由大眾市場轉為以貴賓為主，而目標客戶則為中國內地

之中高檔及貴賓消費者。此等轉變於回顧期間內為本集團帶來超凡之財務業績，

我們期待繼續受惠於此等利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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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前景（續）

亞洲區博彩業務（續）

儘管中國之信貸情況收緊及增長放緩，澳門博彩業表現仍然強勁。正如澳門

酒店之近期之評級上調所反映，評級機構惠譽評級認為，澳門博彩業收入將

於明年增長20%或以上，預測澳門博彩市場將會穩健增長，然而於邁進二零

一二年時之增速將放緩。根據博彩監察協調局之資料，於二零一一年首九個

月內，澳門之博彩收入上升46%至約人民幣194,000,000,000元。澳門已遠遠

超過拉斯維加斯，並預期將錄得破紀錄增長。

繼中國當局於二零零八年透過簽證限制以減慢澳門市場之增長後，市場規模

已進一步增加。由於政府已表示極可能會將賭枱之增長限制至每年3%，故於

二零一三年後之供應增長應會受到限制。此舉似乎反映當局傾向透過供應方

面管理澳門之增長及過熱之風險，而非透過需求方面實施旅遊限制。有關措

施對現有娛樂場經營者之盈利能力有正面支持。除於澳門之現有業務外，本

集團正考慮於擴展或投資於亞洲之其他博彩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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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前景（續）

中國彩票相關業務

由於中國彩票市場增長強勁，以及新興之中國高檔休閒及娛樂業務帶來龐大

商機，本集團深信於未來數年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大之溢利貢獻或投資回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之資料，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中國彩票之銷售

額錄得人民幣62,77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1.8%。於二零一一年首九

個 月 內，中 國 彩 票 之 銷 售 額 按 年 錄 得33.7%之 大 幅 增 長 至 人 民 幣

157,700,000,000元，而福利彩票之銷售額則較一年前上升33.6%至人民幣

91,770,000,000元。

就亞洲博彩業務及中國彩票相關業務而言，與有實力及具競爭力之業務夥伴

建立之夥伴關係對未來發展將有關鍵作用。本公司將會致力繼續為中國內地

之中高檔及貴賓消費者提供優質及可靠之高端休閒及娛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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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一零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納審慎之財資政策，以內部資源、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收益以及透

過股本集資活動籌集之資金應付其營運及投資所需。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2,199,0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749,000,000港元），包括非流動資產2,093,000,000

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1,637,000,000港 元）及 流 動 資 產

10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11,000,000港元），融資來自

股東資金1,94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507,000,000港

元）、非控股權益12,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流動

負債10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06,000,000港元）及非流

動負債1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36,000,000港元）。

本集團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為1.00倍（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1.05倍）。

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與股東資金之比例計算）維持約7.2%（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9%）之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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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澳門僱用合共約13名（二零一零年：

14名）僱員。本集團明白人力資源之重要性，一向矢志根據本集團之薪酬及獎

金制度之整體架構，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以挽留有能力及才幹之員工，

而有關新酬待遇乃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經驗、表現及現行市場慣例而釐定。

本集團亦為合資格員工安排參與經批准之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或同

類計劃，並向彼等提供醫療保險計劃。根據本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僱員亦

會獲得根據購股權計劃作出之獎勵。

外匯及貨幣風險

本集團之政策為容許其經營實體以其相關當地貨幣經營業務，從而將貨幣風

險減至最低。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以港元及澳門元進行及入賬。由於外匯波動

風險極低，故毋須對外匯風險進行對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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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賬面值按於報告期末以公平價值等級制度第2級之公平

價值計量。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所釐定之公平價值等

級制度之三個等級中，每項被分類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全數乃基於輸入之

最低等級，有關輸入對公平價值計量相當重要。有關等級定義如下：

— 第1級（最高等級）：利用在活躍市場中相同金融工具之報價（未經調整）

計算公平價值。

— 第2級：利用在活躍市場中類似金融工具之報價，或所有重要輸入均直

接或間接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估值技術，計算公平價值。

— 第3級（最低等級）：利用任何重要輸入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估值

技術計算公平價值。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
證評估有限公司以使用價值計算方式計量。

本公司管理層於計算使用價值時採用之主要假設如下：

— 澳瑪國際正在針對合作人提出訴訟及實施收回計劃，而該金額能否收回

仍存在疑問。因此，在未獲得澳瑪國際及其合作人之可用資料及說明文

件之情況下，本公司無法評估澳瑪國際可自合作人收取之總金額，因而，

本公司提供之還款安排僅包括已簽訂還款協議之合作人所欠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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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續）

— 不會自並無與其訂立還款安排及還款協議之合作人收取任何款項；

— 澳瑪國際收取合作人之還款後，即使債權人已就收回澳瑪國際應付債項

對澳瑪國際採取法律行動，澳瑪國際將於結清其他負債前向本集團償還

所有自其合作人收取之金額；

— 澳瑪國際及其合作人訂立之還款安排及還款協議乃按合理基準制定，反

映估計經本公司周詳及審慎考慮後達致；

— 合作人將根據還款安排向澳瑪國際償還未償還金額，而不會違約；

— 澳瑪國際將向本集團償還由其合作人所收集之有關金額；

— 參考澳瑪國際所結欠債項之收回金額之估計可收回率；

— 貼現率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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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披露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或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相關股份 

（附註） 總計 概約持股百分比

李詠詩女士 — 11,000,000 11,000,000 0.26%
鄭啟泰先生 — 2,600,000 2,600,000 0.06%
方昂貞先生 — 2,600,000 2,600,000 0.06%
劉子盈先生 128,000 — — 0.003%
張南中先生 30,000 — — 0.0007%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並無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

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登記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之權益或淡倉；或(iii)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附註： 詳情參見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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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

披露者外，於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

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且董事或彼等之配

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擁有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之任何權利，亦概無

於回顧年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本

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下列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

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吳文新先生（附註1） 1,006,147,335 24.23%

附註：

1 吳文新先生於該等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包括（1）1,000,000,000股股份為個人權益；及（2）

6,147,335股股份為East Legend Holdings Limited持有之權益。吳文新先生於East Legend 

Holding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內擁有權益，故其被視為於East Legend Holdings Limited持有

之6,147,33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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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公司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及於本公司登記冊記錄

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實益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採納，目的

是肯定本集團若干僱員、董事、行政人員或主管人員、供應商、顧問及代理人

為本集團發展所作之貢獻。

購股權計劃由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起生效，為期十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及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有25,200,000份購股權未獲行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其旨在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之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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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薪酬委員會已以書

面列明職權範圍，主要負責審閱及批准董事及主管人員之薪酬方案。董事或

主管人員之酬金一概由他人釐定。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提名委員會已以書面列明職權範圍，

主要負責檢討及批准向董事會及主席作出之董事提名。

提名委員會必須按照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考慮有關董事會與本公司、其高級

管理層及主要股東之獨立性之多項規則。

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已以書面列明職權範圍，當中載列董事會授予彼等之授權。執行

委員會全由執行董事組成。執行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監督本集團之日常管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整個相關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

已確認彼等於整個相關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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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集團為求鞏固及提高股東價值及利益，將會繼續致力維持高質素之企業管

治水平，並強調提升透明度及問責性，確保有關原則於本集團上下貫徹採用。

鑒於本公司之持續營運發展，為加強現行之管治架構，Wardell & Associates 

Limited已獲委任對企業管治進行定期檢討。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整段期間內遵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條文，惟若干偏離事項除外，詳述如下：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不設特定委任年期，此舉偏離了守則條文第

A.4.1條之規定。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須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本公司亦已收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

獨立確認書，並有理由相信彼等將繼續保持獨立於本公司。因此，本公司認為

已採取充分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水平並不較守則條文之要求寬鬆。

守則條文第B.1.1條規定薪酬委員會大部份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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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續）

自前獨立非執行董事方昂貞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股東週年大會

上退任以來，只有一名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留任薪酬委員會。於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獨立非執行董事吉田毅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

員以填補有關空缺。於該期間內，並無作出有關董事及主管人員薪酬之決議案。

業績審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已由本

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鄧顏小玫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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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呈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410 2,398
銷售成本 (20) —

毛利 2,390 2,398

其他收入 5 1,113 43,799
取得控制權後重新計量以往於

南寧樂彩所持權益之收益 3,07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增加）╱撥回 15 (126) 12,496
銷售及分銷開支 (385) (88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388) (11,415)

經營（虧損）╱溢利 6 (4,319) 46,395

融資成本 8 (4,664) (6,74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 442,976 216,201

除稅前溢利 433,993 255,849
所得稅 9 — —

期內溢利 433,993 25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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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呈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34,296 255,849
非控股權益 (303) —

期內溢利 433,993 255,849

每股盈利 11
— 基本 10.46港仙 6.72港仙

— 攤薄 10.46港仙 6.72港仙

隨附之附註構成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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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呈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433,993 255,84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零港元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33,993 255,849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34,296 255,849
非控股權益 (303) —

433,993 255,849

隨附之附註構成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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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呈列）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

— 投資物業 4,140 4,14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990 1,661

6,130 5,801
無形資產 21,324 18,410
商譽 13 30,265 18,3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 2,004,541 1,563,976
其他金融資產 15 30,810 30,936

2,093,070 1,637,432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68,009 79,231
現金及現金等值 37,601 32,026

105,610 111,25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105,863) (106,431)

(105,863) (10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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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呈列）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53) 4,82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92,817 1,642,258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8 (140,232) (135,568)

資產淨值 1,952,585 1,506,69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41,527 41,527
股份溢價及儲備 1,899,459 1,465,1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940,986 1,506,690

非控股權益 11,599 —

權益總額 1,952,585 1,506,690

隨附之附註構成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1–2012

2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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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呈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4,245 17,325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330 (355)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 (107)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之淨額 5,575 16,86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2,026 16,547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7,601 33,410

隨附之附註構成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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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包括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內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計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

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資料乃須由管理層就有

關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與負

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

計金額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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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續）

 a) 遵例聲明（續）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摘錄。

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轉變而言屬

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

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

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

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b)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會得悉，將聯營公司結欠本公司以外其中一名股東之

股東貸款透過向該股東發行新股份進行資本化（「資本化」），已於

接近二零一零年底時完成。本公司最初持有聯營公司之49.9%股本

已因資本化被攤薄至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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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續）

 b)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續）

董事會已議決成立並已組成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全

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就資本化相關事宜進行調查，有關行動包括：

— 就百慕達及澳門之法律向專業法律顧問尋求法律意見，並尋

求有關資本化之法律含意及其他相關事宜之其他法律意見；

— 聯絡本公司相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以了解與資本化有關之所

有相關實際詳情及具體情況；

— 就有關資本化所採取之行動與該聯營公司聯絡；及

— 於取得獨立專業顧問支持及建議之情況下，審閱本公司之內

部企業管治程序。

儘管資本化已告完成，但本公司董事會（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認

為，本公司仍持有此聯營公司49.9%權益，並決定根據政策以此百

份比將此聯營公司之權益入賬處理。

直至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刊發日期，獨立董事委員會之工作

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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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會計政策另有載明者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彙

為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該等準則及詮釋於二零一一年四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

會因該等變化而於其後頒佈之同等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

詞彙為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與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具有相同之生效日期，並在所有重大方面與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之內容完全一致。

該等變化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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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將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生效或

可供自願提早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會受到於刊發中期財務報

告日期後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額外詮釋或其他變動所影響。因此，

本集團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將會採

用之政策，未能於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期時明確地確定。

3. 分類報告

由於本集團90%以上之營業額、業績及資產乃來自單一業務分類，即投

資於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類資料。

 a) 主要客戶

由於本集團總收入當中並無任何單一客戶佔總收入10%或以上，故

本集團並無接主要客戶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貢獻分析。

 b)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投資於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故並無

呈列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服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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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報告（續）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i)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ii)本集團之固定資產、無

形資產、商譽及於聯營公司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區資料。

客戶之地區劃分按所提供服務或所產生收入所在地區釐定。特定

非流動資產之地區劃分按資產（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言）實際所

在地及營運所在地釐定，如屬無形資產及商譽，乃按獲分配之營運

所在地釐定；如屬於聯營公司權益，則按營運所在地釐定。

香港 

（註冊成立 

地點） 澳門 中國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 2,400 10 2,410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 2,400 10 2,410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特定非流動資產 5,368 2,022,566 34,326 2,062,260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 2,398 — 2,398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 2,398 — 2,398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特定非流動資產 5,801 1,579,792 20,903 1,60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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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投資之收入
— 於中介人相關業務之投資 a — —
—  於貴賓博彩相關業務 

 之投資 b 1,800 1,895
— 於角子機相關業務之投資 c 600 503
— 向廣西福彩機關提供服務 d 10 —

2,410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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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業額（續）

 a) 於中介人相關業務之投資

有關中介人相關業務之收入及開支概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新濠鋒娛樂場之佣金 — 5,435
其他收入 7,521 1

7,521 5,436
經營開支

員工成本 (7,033) (7,702)
行政開支 (1,125) (2,149)

(8,158) (9,851)

來自中介人相關業務之虧絀 (637) (4,415)
根據第二溢利轉讓協議之分派 127 883

本集團應佔虧損 # (510) (3,532)

來自投資於中介人相關業務之收入 — —

# 根據第一溢利轉撥協議，Ace High Limited僅分享來自澳瑪國際有限公司（「澳瑪

國際」）之可分派溢利。由於澳瑪國際於期內並無任何可分派溢利，故於截至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可供分派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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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業額（續）

 b) 於貴賓博彩相關業務之投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博彩收益淨額 — 12,800

每月收入 1,800 —

經營開支
付給合作人之佣金 — (10,432)

來自貴賓廳之貢獻 1,800 2,368
希臘神話娛樂場應佔博彩賭枱 

收益淨額 — (473)

本集團應佔之貢獻淨額 1,800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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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業額（續）

 c) 於角子機相關業務之投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博彩收益淨額 — 503
每月收入 600 —

600 503

 d) 向廣西福彩機關提供服務

有關收入乃來自南寧樂彩互動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由聯營公司分類為附屬公司。有關詳情載於附

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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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承兌票據持有人之貸款利息收入 — 1,374
租金收入 108 108
為抵銷承兌票據而應收貸款之 

公平價值收益# — 42,317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1,000 —
其他收入 5 —

1,113 43,799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分別與兩名獨立承兌票據持有人（「持有

人」）訂立兩份貸款協議，據此本公司向持有人授出合共55,000,000港元之貸款。該等

貸款之年利率為8%，並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到期。該等貸款由總面值

15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擔保。

持有人並無於到期日償還該等貸款之本金及利息。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本公

司與持有人訂立協議，同意使用面值為15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抵銷貸款。超出

應收貸款及應計貸款利息之差額於綜合收益表確認為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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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a) 員工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 — 718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4,685 5,340
定額退休計劃供款 140 93

4,825 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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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經營（虧損）╱溢利（續）

 b)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1 813
無形資產攤銷 385 385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 —
— 其他服務 258 150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 最低租金付款 562 1,261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減直接支銷

2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35,000港元） (8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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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袍金
薪酬、津貼及 

實物利益 酌情花紅 退休計劃供款

股本結算 
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執行董事 — 1,066 — 90 — 1,156

獨立非執行董事 443 — — — — 443

443 1,066 — 90 — 1,599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袍金
薪酬、津貼及 

實物利益 酌情花紅 退休計劃供款

股本結算 
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執行董事 — 1,757 — 13 28 1,798

非執行董事 136 — — — — 136

獨立非執行董事 173 — — — 59 232

309 1,757 — 13 87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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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借貸利息 — 107
承兌票據利息 4,664 6,640

並非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

利息開支總額 4,664 6,747

9. 所得稅

a)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均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所得稅作出

撥備。

 b) 並無確認之遞延稅項

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由於不大可能在相關稅務司法

權區及該實體取得未來應課稅溢利以供稅項虧損抵銷，故並無就

累計稅項虧損約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稅務規例，稅項虧

損並無屆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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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

（二零一零年：零港元）。

11.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未 經 審 核 溢 利 約

434,2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55,84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52,656,000股（二零一零年：3,805,989,000

股普通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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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434,2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255,84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52,656,000

股（二零一零年：3,808,190,000股普通股）計算，詳情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4,152,656 3,805,989
視作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無須

代價發行股份之影響 — 2,201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4,152,656 3,80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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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固定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固定資產之總成本

為8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5,000港元）。

13.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8,309
收購南寧樂彩70%股本權益時產生 11,95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30,265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
年內減值虧損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30,265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8,309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商譽與收購利彩中國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

益有關，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公司直接持有南寧樂

彩60%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商譽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收購南寧樂彩最多70%股本權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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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商譽（續）

商譽與本集團之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有關。由於與廣西福彩機關之關係及南寧樂彩之集體勞動力，商譽乃歸

因於所收購業務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之發展潛力。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

a) 下表列出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聯營公司（乃

非上市公司）之詳情：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經營地點

已發行及繳足╱ 
註冊股本

本公司所持擁有權權益比例

主要業務直接 間接

希臘神話（澳門）娛樂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希臘神話」）

澳門╱澳門 4,851股每股面值1,000
澳門元之普通股╱ 
4,851股每股面值

1,000澳門元 
之普通股

49.9% 
（附註i）

— 提供娛樂場管理服務，包括
銷售、宣傳、廣告、顧客
轉介、顧客開發及娛樂場
活動協調

南寧樂彩互動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南
寧樂彩」）（附註ii）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成為本
集團附屬公司（附註iii））

中國╱中國 繳足股本 
6,430,000港元

— 60% 向廣西福彩機關提供 
軟硬件、傳輸網絡及 
分銷推廣服務之業務

附註：

i. 希臘神話之法定及已發行股本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已擴大，而本集團於

希臘神話之股本權益被攤薄至24.8%。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仍持有希臘神

話之49.9%權益，而本公司仍可行使重大影響力。

ii. 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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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a) 下表列出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聯營公司（乃

非上市公司）之詳情：（續）

iii. 南寧樂彩互動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南寧樂彩」）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在中

國成立為中外合資企業，註冊資本為1,930,000港元，經營期由二零一零年九

月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為期十年。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向註冊資本

額外注入4,500,000港元，南寧樂彩之總註冊資本增至6,430,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前，儘管本集團持有南寧樂彩之

60%權益，本集團仍未能控制其董事會及規管其財務及營運決策。本公司董事

認為，將其分類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乃屬恰當。

根據補充協議，本公司於南寧樂彩之股本權益由60%增加至70%。自二零一一

年五月三十日起，根據與其他股東訂立之補充協議，南寧樂彩之董事會已進行

一項重組計劃，而南寧樂彩之董事人數已由三名增至五名。本集團可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開始委任三名董事進入董事會，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

可控制南寧樂彩，並將南寧樂彩分類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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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b) 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摘要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資產總值 負債總額 權益總額 收入
經營溢利╱
（虧損） 無形資產攤銷

無形資產撥回╱
（減值）

溢利╱ 
（虧損）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希臘神話*

百分之一百 5,045,062 (1,027,946) 4,017,116 1,892,234 453,141 (110,940) 545,895 888,096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2,517,486 (512,945) 2,004,541 944,224 226,117 (55,359) 272,402 443,160

南寧樂彩
百分之一百 — — — 1 (307) — — (306)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 — — — (184) — — (184)

總計
百分之一百 5,045,062 (1,027,946) 4,017,116 1,892,234 452,834 (110,940) 545,895 887,790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2,517,486 (512,945) 2,004,541 944,224 225,933 (55,359) 272,402 442,97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資產總值 負債總額 權益總額 收入
經營溢利╱
（虧損） 無形資產攤銷

無形資產撥回╱
（減值）

溢利╱ 
（虧損）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希臘神話
百分之一百 4,837,391 (1,708,371) 3,129,020 176,613 75,462 (3,643) 361,451 433,270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2,413,858 (852,477) 1,561,381 88,130 37,655 (1,818) 180,364 216,201

南寧樂彩
百分之一百 4,688 (363) 4,325 — — — — —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2,813 (218) 2,595 — — — — —

總計
百分之一百 4,842,079 (1,708,734) 3,133,345 176,613 75,462 (3,643) 361,451 433,270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2,416,671 (852,695) 1,563,976 88,130 37,655 (1,818) 180,364 216,201

* 根據扭轉資本化影響之管理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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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c) 聯營公司之無形資產減值

聯營公司之無形資產指透過向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博彩營運

商」）提供娛樂場管理服務，包括銷售、宣傳、廣告、顧客轉介、顧

客開發及娛樂場活動協調來分享希臘神話娛樂場博彩收益淨額某

百份比之權利，博彩營運商擁有澳門其中一項博彩經營權，由二零

零六年四月一日起計為期14年。本集團管理層已審閱希臘神話娛

樂場博彩業務之相關內部及外部資料，以識別無形資產之可收回

金額以及是否有跡象顯示應增加或撥回減值。

於評估可收回金額及減值時，本集團管理層已考慮到希臘神話娛

樂場乃(i)重新配置及提升其主要博彩空間；(ii)擴充其貴賓客戶及涵

蓋更多有利可圖之領域；及(iii)增設一系列獎勵計劃以推廣業務及

提高效率，從而提升溢利來源。

上述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方法而釐定。該

等計算方法乃運用基於管理層所批准四年期財務預算而估計的現

金流預測，而往後五年（二零一零年：六年）之現金流乃使用下列估

計百分率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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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續）

 c) 聯營公司之無形資產減值（續）

使用價值計算方法所使用之主要假設：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 按年計算之收入增長 0
— 貼現率 15.09

收入增長乃基於以往表現、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及行業資料

而釐定。貼現率反映澳門娛樂場博彩行業之特定風險。

上述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使用價值計算方法乃載於一份根

據獨立專業估值師中證評估有限公司所作估值編製之報告，該公

司有近期對澳門博彩及娛樂行業之業務及無形資產進行估值之經驗。

根據上述估值，無形資產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低於

其 可 收 回 金 額，而 管 理 層 認 為 須 於 聯 營 公 司 水 平 作 出 約

545,89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61,451,000港元）之減值虧損撥

回。本集團所佔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回為272,402,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減值虧損180,364,000港元）已計入截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綜合收益表之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內。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1–2012

53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其他金融資產

千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0,936
加：減值虧損 (12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0,810

 減值評估：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由於(1)自二零零九年以來澳瑪國際與澳門博

彩營運商之業務合作模式；(2)澳瑪國際面臨財務困難及其未能收回向合

作人授出之信貸；(3)澳瑪國際之財務狀況及中介人相關業務；及(4)其中

一名合作人並無根據還款協議向澳瑪國際償還貸款之影響，本公司董事

已審閱有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之內部及外部資料來源，故已

進一步作出減值撥備126,000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經由獨立專業

估值師中證評估有限公司以使用價值計算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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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其他金融資產（續）

 減值評估：（續）

本公司管理層於計算使用價值時採用之主要假設如下：

— 澳瑪國際正在針對合作人提起一連串訴訟及實施收回計劃，而該

金額能否收回仍存在疑問。因此，在未獲得澳瑪國際及其合作人之

可用資料及說明文件之情況下，本公司無法評估澳瑪國際將自合

作人收取之總金額，因而，本公司提供之還款安排僅包括已簽訂還

款協議之合作人所欠金額，並根據還款安排收取現金；

— 不會自並無與其訂立還款安排及還款協議之合作人收取任何款項；

— 澳瑪國際及其合作人訂立之還款安排及還款協議乃按合理基準制

定，反映估計經本公司周詳及審慎考慮後達致；

— 合作人將根據還款安排向澳瑪國際償還未償還金額，而不會違約；

— 澳瑪國際將向本集團償還自其合作人收取之金額；

— 應收澳瑪國際應付債項款項之估計可收回率；

— 貼現率1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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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澳瑪國際貿易賬項 

（附註(a)及(b)） 468,294 470,794
減：減值 (468,294) (468,294)

— 2,500

其他應收款項 25,800 26,800
減：減值 (25,800) (26,800)

—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66,058 75,077

貸款及應收款項 66,058 77,577
租金及其他按金 429 393
預付款項 1,522 1,261

68,009 7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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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a) 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 —
逾期1年以上 468,294 470,794

468,294 470,794

 b) 並無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

並無個別或整體上被認為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逾期但並無減值 — 2,500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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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於各財務狀況報表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三個月後 853 853
其他應付款項 105,010 105,578

105,863 106,431

18. 承兌票據

於二零零六年，本公司向聯營公司之董事及若干獨立第三方發行總面值

約1,454,722,000港元之承兌票據，以作為收購該聯營公司之部分代價。

承兌票據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即承兌票據

發行日起計第十年）償還。

承兌票據之利息開支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即按承兌票據公平價值之實

際利率每年7厘計算，並扣除承兌票據之賬面值及自綜合收益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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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8. 承兌票據（續）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加：承兌票據之利息 226,726
減：抵銷已豁免之應收貸款 6,640

(102,307)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1,059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35,568
加：承兌票據之利息 4,66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0,232

19.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8,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152,656 4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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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採納，據

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可酌情邀請本集團僱員（包括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

之董事）按象徵式代價1港元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賦

予持有人權利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

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根據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在

任何時候不得超逾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0%。

a)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仍有效之授出購股權之條

款及條件如下，當中所有購股權均以實際交付股份之形式結算：

行使價
根據獲授購股權 

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 歸屬條件 購股權訂約年期

港元

授予董事之購股權：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2,200,000 即時歸屬 十年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1,650,000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十年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1,650,000 由授出日期起兩年 十年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0.1930 3,000,000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十年

—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0.2290 7,700,000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十年

16,200,000

授予僱員之購股權：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3,600,000 即時歸屬 十年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2,700,000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十年

—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7360 2,700,000 由授出日期起兩年 十年

9,000,000

根據獲授購股權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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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購股權計劃（續）

b)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詳

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千股）

董事及合資格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董事

即時歸屬 2,200,000 — — — 2,20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1,650,000 — — — 1,65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由授出日期起兩年 1,650,000 — — — 1,65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3,000,000 — — — 3,000,000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7,700,000 — — — 7,700,000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16,200,000 — — — 16,200,000

合資格僱員

即時歸屬 3,600,000 — — — 3,60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由授出日期起一年 2,700,000 — — — 2,70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由授出日期起兩年 2,700,000 — — — 2,70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9,000,000 — — — 9,000,000

根據購股權可予發行 
股份總數

25,200,000 — — — 25,200,000

附註：

上述購股權之歸屬期為自購股權授出日起至行使期開始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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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1.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

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年內 1,125 1,125
第二至第五年 1,406 1,969

2,531 3,094

本集團為根據經營租約持有一項物業之承租人。租約一般初步為期三年。

該租約並無延期選擇權。該租約並不包含或然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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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 收購附屬公司

南寧樂彩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起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有關詳情

載於附註14。本集團於收購日期前重新計量其於南寧樂彩持有之60%股

本權益後確認3,077,000港元之收益。有關交易讓本公司能夠獲得南寧

樂彩之控制權，並據此將南寧樂彩之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綜合入賬。

千港元

收購代價 — 進一步注資以獲得10%股本權益 3,343
非控股權益 11,902
過往於南寧樂彩所持權益之公平價值 23,804

39,049

公平價值
千港元

廠房及設備 762
無形資產 3,2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17
存貨 2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69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08)

可識別資產淨值 8,784
商譽 30,265

39,049

以現金償付之代價 3,343
已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691)

現金流入淨額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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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 收購附屬公司（續）

本集團已選擇按公平價值確認非控股權益。

由於與廣西福彩機關之關係及南寧樂彩之集體勞動力，商譽乃歸因於所

收購業務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之發展潛力。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已收購業務為

本集團帶來10,000港元之收入及1,009,000港元之虧損淨額。倘有關收

購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進行，則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綜合收入及綜合虧損淨額將會分別增加1,000港元及306,000港元。

23.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有下列交

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附註7所披露支付予本公司董事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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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會計期間已頒佈
但尚未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之可能影響

截至中期財務報告之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修訂、新準

則及詮釋，該等準則尚未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生

效，及未於中期財務報告採用。

在該等變化下，下表列出可能與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報表有關之事宜：

於下列日期或以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金融資產轉撥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之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之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正評估此等新修訂、新準則及新詮釋預期於首次應用期間所產生

之影響。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所得之結論為採納該等新修訂、新準則

及新詮釋可能導致作出新增或經修訂之披露，惟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營

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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